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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有價證券經紀業務、

自營業務及承銷業務，係屬資產擁有人。本公司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

守則」，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身為投資鏈之資產擁有人，除恪守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同時也依循

母公司合庫金控所制訂「永續經營政策」，據以作為落實永續經營之原則與方向，

強調結合金融核心本業來推動永續發展，於提供商品與服務時，將環境保護(E)、

社會責任(S)、公司治理(G)等因素納入日常運作及決策考量，並積極與員工、客

戶、社區及夥伴、供應商、政府、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建立議合、溝通管道，致

力發揮機構投資人影響性，提升投資價值，並將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永續議

題納入長期投資考量，以增進公司與股東之總體利益，以及促進整體資本市場健

全體制之良性發展。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本公司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係於內控、內規及作業流程中制定嚴謹之交易與資訊

控管機制，目的在創造公平之交易環境，以兼顧公司暨股東、關係企業、員工、

客戶及被投資公司等多方之合理利益，具體落實於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之各項執

行原則中： 

1.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與客戶間之契約義務。

2. 內部人員不得從事與公司或客戶具有利益衝突之交易。

3. 銷售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以客戶利益為優先，並充分告知各項風險。

4. 應公平對待關係企業與其他客戶，與關係企業間之交易，不得有優於其他同

類對象之交易條件。

5. 不得利用資訊優勢地位，自行或推介客戶買賣所承銷之有價證券。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於投資前已就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表現、產業前景、經營策略、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面向評估分析，為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

效之資訊，以建立良好之投資決策基礎，本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之關注項目得包

括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及公司治理等議題。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

對產業所面臨之風險與策略。本公司每年透過電話會議、拜訪、參與法說會或派



員參與股束常會或重大之股束臨時 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溝通。噹被
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股柬長期價值之
虞時，本公司將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間處理情形，或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

以適當對語及互動等方式進行ESG議合，如無法有共識， 將參與股束會並行使
投票權 、 退出違反ESG議題且受裁罰未改善之被投資公司，以履行盡職治理行
動並維護本公司盡職治理活動之有效性，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影攀力，彰顔盡職治
理精神。

原則五建立並揭露明噓投票政策與投票情形
本公司擁有自有專業投資圉隊進行分析及交易，並親自參與股東會投票，並未使
用代理趼究及代理投票。為謀取股束之最大利益，投票政策明定行使股東會投票
表決權之相關規定，含最少持股 、 出席或行使投票方式 、 支持、反對或棄權的議
案類型、對重大議案贊成 、 反對或棄權之原因等，積極進行股柬會議案投票，且
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本公司 「 投資人盡職治理」專頁揭露各年

度投票情形 。

原則六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於 「 盡職治理」專頁揭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罄明】， 並每
年定期公布前一年度之 「 履行盡職治理報告書」 、 當年度之 「 投票纪錄」，透
過本公司首頁及各頁面於下方區塊的 「 盡職治理」連結，可容易且快速找到

「 盡職治理」專頁。
本公司網站首頁的綱址如下：
https://www.tcfhc-sec.com. tw/ 
本公司「投資人盡職治理」專頁綱址如下：

簽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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